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修订对照表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的议案》，公司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

作，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实现公司内部

审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发挥内部审计工

作在促进公司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

作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审计法》、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

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杭州中恒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内部审

计工作，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实现公司内

部审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发挥内部审计工

作在促进公司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内部机构

的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所有业

务环节所进行的内部审计工作。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和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各内部机构的与财

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所有业务环节

所进行的内部审计工作。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内部审计，是指公

司内审部或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制度的规定，对本公司各内部机构的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完整性以及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等开展的

一种评价活动。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内部审计，是指公司

内审部或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制

度的规定，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有重大影

响的参股公司各内部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

管理的有效性、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以

及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等开展的一种评价

活动。 

第十八条  内审部还具有以下职权： 

（一）对公司财务计划、财务预算执行

情况和决算情况，与财务收支相关的经费活

第十八条  内审部还具有以下职权： 

（一）对公司财务计划、财务预算执行情

况和决算情况，与财务收支相关的经费活动及



动及公司经济效益，财务管理内控执行情况，

公司资金和财产管理情况，专项资金的提取、

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二）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建工程

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三）对公司重大合同的执行情况、存

在问题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四）对公司部门经理级别以上人员的

离任、调岗及其任职期间的履行职责情况进

行内部审计监督； 

（五）对与公司经济活动有关的特定事

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特定个人进行专项审

计。 

公司经济效益，财务管理内控执行情况，公司

资金和财产管理情况，专项资金的提取、使用

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二）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建工程项

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三）对公司重大合同的执行情况、存在

问题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四）对公司部门经理级别以上人员的离

任、调岗及其任职期间的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内

部审计监督； 

（五）对与公司经济活动有关的特定事

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特定个人进行专项审

计； 

（六） 要求有关部门按时报送发展规划、

战略决策、重大措施、内部控制、风险管理、

财政财务收支等有关资料（含相关电子数据，

下同），以及必要的计算机技术文档； 

（七）参加公司有关会议，召开与审计事

项有关的会议； 

（八）参与研究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提

出制定内部审计规章制度的建议； 

（九）检查有关财政财务收支、经济活动、

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资料、文件和现场勘察

实物； 

（十）检查有关计算机系统及其电子数据

和资料； 

（十一）就审计事项中的有关问题，向有

关部门和个人开展调查和询问，取得相关证明

材料； 

（十二）对正在进行的严重违法违规、严

重损失浪费行为及时向公司主要负责人报告，

经同意作出临时制止决定； 

（十三）对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与经济活

动有关的资料，经批准，有权予以暂时封存； 

（十四）提出纠正、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的

意见和改进管理、提高绩效的建议； 

（十五）对违法违规和造成损失浪费的部



门和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提出追究责任的

建议； 

（十六）对严格遵守财经法规、经济效益

显著、贡献突出的部门和个人，可以向公司董

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提出表彰建议。 

鉴于对《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相关条款作出上述修改和增补部分条款后，导

致原部分章节和条款的序号发生改变，《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相应章节和条款的

序号亦做相应修改和依次顺延。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29日 


